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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訊
夷
澳
撞
艦
慘
案
 

」 

兩
名
尉
官
涉
嫌
疏
忽
 
一 

(
罪
律".
索 
fc灣
美
聊
社
電 
美
國
驅 

逐
艦
的 *
名*
官
，
經
美
澳
官
，
組
成K
調 

査
局
硏
飢
俊"
負
疑
膚
人
於
富
値
時
，
犯
官 

疏
忽
罪
名a
"- 
-;•/

馥
城
是
疗
二
 r
网
歲
藍
斯
七
慰,
及 

二
十
八
歲   

<«(蜃jl

尉
.•
兩
人
現
倫
禾
被
四
訴 

9 
但
第
接
受
俄
查
君
人
fl的
査
詢
。 

在
依
重
姓
養
瘦
斷
爲
兩
段
時
，
蘇 

斯
上
尉 
ti金■
普

，
何
笙
卜
成
日
舵
手
 

曹
，
餒
艦
破g
暮
«
 薩
爲
 
丽
戴.

IE 上 

七
十
四
人
建
黄
：

•"

藍％

假
厘
由
尊
隼
總8
謀a
*
派
律 

師
代
表
靖 «
 产?

意
學ei

工
人
大
巡
仃
 

抗
嘉
捕
左
翼
份
子
 

( 
意
肅
乱
米
闌
路
透
办
電
)
此 ®
八

登
陸
月
球
人
選
已
定
 

各
項
工
作
加
緊
進
行
 

(
竪
尼
弁
角
路
透
社
电
，美
太
空
署
官 

一II，

於
七
週
耒
宦
佈
欲
在
七
月
二
十
日
瞄
太 

空
人
降
落
月
球
消
息 8
，
大
陽3+

 
豊
號
人 

一
一
已
不
断
仟
加
緊
一 
切
降
落
月
球
旳 »
備
工 

一
作
。

此
項
登
陸
月
球
計M
r

目
前
仍
暫
定
於 

一
七
月4 -
六
日
發
射
♦
三
太
空
人
爲 :
十
九
拿 

一
亜
編
寧
， 
=:•
十
八
歲
亞
母
士
棠
，
及
三
十
八 

哥
連
士
。

丁
 

月
前 

116
肝 

811:
决
養
行
♦
信
太
电
署 

一
署
長
番
十
稻
，
假
如
在
空@

e

備
工
作 

一
仍
未
完
成
，
或
者
仍
會
延
連
。

他
心
如
果
太
陽 N
十
壹   

«
飛
至
月
球
， 

突
發
生
嚴 @
問
顕
太
空
人
仍
不/
降
落
月
球 

一 

丹
麥
藤
三
外
■

人
出
境
 

八
丹
麥
哥*
哈
根
路
透 
電
)
时
間m

千
名
整
及
懒
嗜
色
工A
，
曾
在
米 M
街
上

:

上

，
，:

1
4
3
8
4
」
一 
名
外
國
人
，«
被
控
陰
謀
傷
害
龍(
色
列
總 

B
行
巡
避
通
方
抗H

ei

府
拘
捕
中A
名
左
一 
理
哥
利
安
鑾
命
，
三
人
於
受
審
後
，
皆
在
收 

翼
份
子
，
其
津
置
心
貫
學
券
，
此
十
八
人
一
有
懲K
F
，
金

81 被
驅
逐
小
境
。

困
涉
思
架
爨
怖
宗
捕
-

) 

駭
驅
逐
令
由
司
法
部
長 6
土
在
簽
發
，

-
驅
逐
令
指
明
立
刻
紆
三
、
驅
逐
用
境
。

8^

示
曇
行
者
・•
耍
米
警
方
取
消
歸

疟
紛
耳
的
七
后 
審
香
涔
放
一

學
中
的
盛
課
，

丹
麥
警
方
人
・
指
中，

$5

三
人
收
中
«1 

人
禽
男
子
，
一4 
爲
血
旦
婦
女
，
計
私S
利

88

七
人
例
書
通
行
示
威
而
被
拘
捕
。

♦

警
万̂

^

遊
行
示18

時
> 

百
名
武
短
飢"
3
至
米 

18 法
院
外

出
敷 
一 
安
在
巴
西
玲
，
傷
害

H6
的
性
命
。

10 
保
.
•
 
徳
士
立
韻
出
，
司
法
部
决
定5
處
罰
三

履
措
施:
因
書
院
內
，
富
七
石
受
審
人
原
因
，
由
於
審
案
屮
證8

*<
够
充
份
，
此

葷
，
拓
此
次
發
迹
导
中
 

意
外
事
传
城
？
.

，
我
沒
發
生
任
何 
案
件
於
三
週
即
，
由
以
色
列
倩«
員
線
報
， 

W
由
丹
麥
警
万Alai

施
三
人
拘
捕
。

,
香
港
番
銀
仃
公
佈
人
民
幣
採
用
標
準
羅
馬
制

(
香
港
鑫
頂
美
聯
社
電
)
此
周
中
國
銀
行
昨(
星
期
日
)
曾
正
式
公
佈
，
謂
中
國
蘇

貸
幣
將
實
行
蕭
筆
準
桃
羅
思
字
母
，
因
此
等

68 紙
現
己
成
爲
覚
槽
國
際
性
时
會
幣
，
及
中 

國
將
採
用
此
曩
蘭
，
以
處
理
一
切
阈
際
賬
目
。

該
項̂

^

一
在
香
港
共
黨
分
報
章 
一 
切
以
正
張
重
要
位
置
刊
載
發
表*
修
未
曾
說
明 

是
否
要
將
観
遍
爰
敷
字
，
刊
印
存
紙
幣
面
上
的
中
m-
文
字
旁
邊
。

中
國
銀
行
挣
肇
明

:
該@
貨
幣
叫
做
人
民
幣 
其
基
本
的
裁
是
元
， e
百
分
爲
一
元

忠«
測
今
明
天
氣
限
暑
用
一

亠

^

^

高温度七匕■
度五七一

，
十
分
實
賢
的

9

此
等
鶴
盗
女
注
音
法
，
在
香
港
己
，
通 

用
，
但
中
共
曾
書
來
未
曾
正
鲁
佈
通
令
 

其
貨
幣
採
用
田
宴
字
。

中
共
牝•
$
  

e

，
似
乎
是
公
圖
强
制
其 

貿
易
國
家
要
修
雙
三
元.養
計
算
艱
后
，
藉 

以
解
决
中*
曇.
麻
外
國
貨 $
支
付
所
際
貿 

易
賬
目
的
物6!一

但
展
曾
税
及 t
元
円®
 

多
少
，
現
在
鲁
海
中
共
一
元
紅
値
加
幣
肆
拾

涉

皮

抵

訪

瑞

典

各

方

注

視

中

加

談

判

N

 

■

3

(
斯
德
哥
周
摩
十
六H
電3

加
外
長
沙
皮
昨S

IH:
間
瑞
典
首
都
，商
行8
期
一
二
日
的
訪 

問
，
今
日
曾  

#

記
者B
一
度
書
，15

硯
蠢
猫
大
中
共
时
論S3

建
立
外̂
^
®
6
間
題
，
加 

國
的
代
表
帝
備
採
像
中
共
代
衷 
一 
樣
的
忍
耐
塵
度
，
彼
事
験
判
。

沙
皮
昨
在
下
機
時
，
亦
曾
履*
  

($
龍
行4

肾

的

，
幷
邦
冬
中
加
建
交
間
題
。
值 

再
三
聲
明
險
非
中
共
代
表一6

相
會
談as，

6
然
，
彼
亦
轍
費
中
共
代
表
會
晤
。 

沙
皮
今
晨
偕
同
加
大
使
安
德
利
健
酒
店
命
露
王
畫
外
交
部
赴
會
外
長
尼
路S
的
途
中

倫
敦
房
逝
，
下
由
费
加
國
會
F
窖
旗
致
哀 

蘇
令
美
郵
锻
記
者
離
境
 

(
H

^

M

)
前
華
礎
頓
郵
報 

特
派
記
者
蘇
巴
，
中
此
問
被
控
封■
聯
人
民 

省
陰
謀
煽
動
反
政
府
思
想
。

蘇 »
毒
眞
理
期
刊
稱
，
蘇
巴
由
於
此 

事
件
，
县

F
令
於
方
冃
年
、一
日
離
開
麻
聯 

，N
報
指
課
巴
冒
輿
戦
名
破
破
府
嫌
疑
入
士 

亲
往
，
此
數
名
人
士
行
動
皆
與
働
府
相
違
昔 

，«83
則
欲
與
他
們
來
往
血   

W
麻
企
圖
" 

該
報
在
刊
"
此
文
章
時
，
指
美
國
國
務 

院
方
面
，
爲
報
復
能
巴 ®
驅
逐
出
境
，
亦
將 

蘇
極
塔
斯
社
駐
華
盛
頓
特
泯
能
者
驅
逐
出
境 

美
國駐#®
科
大■

書
.皮
對
此
投

中
共
肘
齡
憂
間
題

，g
特一

,
比
較 

60
拿
大
與
其
他
闘
察
建
交
的
合
約
， 

在
亲
上
幷
 
ft任
何
不
同
之
處
。
雌
然
加
國 

對
與
中
共
經
交
的
合
約
，
賞
候
小
心
従
事

" &
 是 
a

ih
常
的

討
舱
，
仍
其
冲

建
交
手
續
。

瑞
典
首
都 6
加
图
與
中
共
雙
方
代
弗
會 

55

的
地
獣
，
故
各
方
勤
沙
皮
的
訪
問

15
811 注 

観
。

沙
皮
今
日
首
先
與
尼
路
遜
曾
議
，
时
論
一 

有
關
两
國
合
作
及
歐
洲
事
務
等
問
題
。 

龐
比
杜
當
選
法
鞄
統
 

(
巴
黎
十
六
日
加
拿
大
就
戲
，法
國
姫 

舉
行
緩
選
總
統
，
戴
高
樂
派
候
選
人
前
任
總 

，価®

¥..
，貼
十
七̂

^

^

翟

. 

国
薪
管
總
够
任
期
七
年e
齊

^

8

果
， 

龐
也
杜
健
百
分
五
十
匕
點
匕
八
，
豳
時
總
碟 

普
阿
鹿
百
分
四
十
二
點
二
二
。
龐
比
杜
將
繼 

續
執
厅
戴
高
樂
可
政
策
。

訴
沒
發
隶
任
一
事
論
。 

F
?
L
a
r
r
二
口
"5
^
产

扌

BW
欲
炸
毀
反
飛
彈
基
地

(
驪
省
路
貫
電
一
卜
週
末
時
，
此
間 

1

架
單
引
擎
神
秘
畑
機
，
突
佇
經
省
北
部
郊 

區
尼
哥
反
飛
弹
基
地
上
，
投
卜
一 
枚
會
歓
燒 

的
火
彈
。• 

.

該
總
燒
卷
弾
墮
重
基

98 外
圍
的 
一 蝶
溝 

果
姉
，
由
布
弾
爆
出
的
火
燄
，
幸
遇
一
名
過 

路m
發
覺
將
真
換
滅
，
因
此
並
末
遣
成
任
同 

損
失
。羅

香
瞽
方
稱
，
瞥
員
方
皿
所
能
度
得
的 

唯
一 
線
帮
金
勅
機■

漆
白
紅
色
，
並
謂

85  

機
投
弹
的
企
昂
不
尋46。

該
基
成
負
最
近
以
來
，
韻
反
國
我
防
衛 

隊
及
反
防
暴
中
心
人
物
，
覗
爲
一
攻
零
性
冃
標 

，
他
們
欲
將
此
基
地
加
以
破
壊
。

中
共
承
認
越
共
新
政
府
 

e
、C

東
京
十
六
日
殖®
股
電
"
储
北
京
電
一 

台
廣
播
消
息.•
中
共
館@
 周
恩
来
於
會
晤
越 

共
代
麗
時
，
已
聲
明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承
認 

南
越
新
革
命
政
府
。

孩
廣
播
幷
呼
籲
城
人
图
續
作
戰
，
以
爭 

取
全
面
勝
利
及
七
億
中
國
人
民
誓

56

後
盾
。 

前
加
督
亞
力
山
大
逝
世
 

(
倫
敦
十
六R
加
拿
大
JIH:
電
前
任
加
 

拿
大

SE

督
亜
力
山
大
男
爵
，
七
十
七
歲
，
在

占
士
幷
引
述
中
共
篇
柱
秤
遼
家
表
示
的 

-
意
見
，
證
及 

.41 
共
將
在
置
玖
也
雷
年
以
後
， 

擁
有
第
式
齡
核
原
攻
擊
之
豳
方S

，
小 

占
士
爲
拾   

>
來
第
豈
誉
.

家
記
者 

獲
准
誰
入
中
叫
十
陸
新
届
者
葉
行
躅R
 
並 

謂
彼
曾
與
中
共
核
原
武
器
立
誉
瑜
源
級
秤
學 

家
魏
新
富
•
譯
音
)
涯
行
帝
約
収
話
。 

南
越
下
院
反
對
總
■
 

佛
敎
組
織
中
立
政
府

外
蒙
古
總
 *

附
和
蘇
領
袖
言
論
抨
擊
中
共

捷

新

共

維

護

反
斥
急
澳
代
表
多
事

(
莫
斯
韓
路
透
魁
電 
一 
外
蒙
古
共
黨
領

外蒙古人目煥一百餘萬•
其領土均

袖
兼
総
理
哲
登 a
八
露  

^

)
，
五
十
四
歲
， 

大
過
比
利
峙
國 
力
倍
。
現
對
中
做
糾
紛
問
題 

談
昨
週
末
曾
在
株
京
匕
十
五
國
共
黨Tsse 
，
侍
着
親
蘇
立
制
。

上
發
表
言
齢
，
極
力
抨
整
中
共
，
及
指
責
毛 

世
共
會
議
開
墓
後
的
九
日
内
，
已
有
五 

澤
象
欲
以
武
与
强
硬
併
呑
外
蒙
。 

十
國
領
箇
賦 
言
，
蘿
馬
尼
亞5

袖
曾
呼
籲
大 

雖
然
此
間
官
方
對
於
哲
登
巴
、
講
詞
內 
會
各
代
表
卜
應
偽
育
中
共
。

(
莫
斯
科
路
能
jit
電
)
捷
克
新
共
黨
領 

祜
胡
沙
克
，
曾 
ffi
ft間
共
黨
大
會
上
，
發
言 

指
資
敷
名
別
國
共
鷹
首
長
，
敦
批
共
黨
首
長 

，
皆
曾
盛
言
由
賣
華
沙
協
約
國
於1
年
夏
天 

派
軍
侵
入
捷
它
者
。

胡
沙
克
任
七
十
五
國
代
表
的
世
界
共
感 

大
會
上
，
直
接
停
止
該
批
共 m
首
長
對
蕨
聯 

所
提
出0.

指
實
。

砲 
88 貝
坤
常
驚
奇
有
部
份
共
意
，
以 8
 

他
們
有
超
人
的
消
届
，
詳
知
捷
克
段
內
事
件 

及
捷
克
的
鹿
展
，
而
發
冒
影
響
捷
克
的
計
劇 

，
荔
犬
利
及
澳
洲
共
需
代
表
，
曾
發
育
卅
責 

捷
克
施 
侵
佔
事
。

容
未
曾
作
詳
細
公
佈
，
仅
據
大
會
傳
出
消
息

况
且
蘇

99

事
前
曾
接
納
羅
馬
尼
亞
，
意

，
則

11 哲
登
巴
拝
靜
中
共
的
言
論
，
興
蘇
共 
大
利
等®
星

e
共
黨
的
要
求
，
不
得
利
用 

領
侶
利
尼
夫
放
上
週
初
任
大
會
發
表
抨
擊
中
牝
次
國
際
共
黨
首
跋
，
爲
展
開
反
中
共
直
傳 

的
措
詞
，
大
致
相
同
。 

的
埸
合
。
直
至
現
在
，
蘇
井
储
袖
首
先
發
表 

蘇
物
頁
章
引
述
哲
登
巴
以
一
九
六
四
年 
高
諭
猛
烈
抨
擊
中
共
後
，
已
有
東
巴
基
斯
坦 

曾
對
日
本
釘
者
談
話
诗
，
已
遍
露
毛
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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